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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期内非法电捕鱼获刑 家属代为增殖放流修复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2019年 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那么， 规划纲要实施一年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哪些进

展？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作为先手棋和突破口， 有哪些突破与探索？ 在生态协同示范中， 法治协同示范发挥了何种作用？ 又还存在哪“壁垒”

尚需打通？ 如何形成司法保护环境资源更大合力？

近日， 长三角示范区首个生态修复基地在青浦淀山湖畔揭牌成立。 未来， 基地不仅可供青、 吴、 嘉示范区三地法院用于环保案件的司法执行， 而且

环保行政机关进行的相关行政处罚， 也可在修复基地中予以履行。 这无疑是长三角地区深化司法协作， 保护擦亮长三角自然生态“底色” 的最佳注脚。

“环境资源案件中， 我们始终

将恢复性司法理念摆在首位， 及

时、 高效、 切实完成对生态环境的

修复。” 青浦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团队负责人高金登告诉记者。

那么， 对于一部分对破坏的生

态环境无法修复或无法原地修复

的， 或者确实无力承担修复费用的

当事人， 怎么办？

在该院日前审理的一起案件

中， 青浦法院就探索增殖放流等多

元化生态修复方式， 更有效地保

护、 改善生态环境。

2019 年 2 月 28 日 12 时许，

丁某伙同孙某 （已判刑） 在本市内

陆水域禁渔期期间， 至青浦区某河

道内， 使用自带的电瓶、 逆变器、

电网兜等工具在河道内进行电捕捞

作业， 捕捞渔获物若干。 经评估，

涉案渔具为一种采用电

脉冲方式进行捕捞的兜

状抄网， 作业方法为电

捕。 涉案渔获物已被放

生处理。

青浦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 以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判处丁某拘役 3 个

月， 缓刑 3个月。

被告人丁某深刻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主

动委托家属通过增殖放

流的方式进行生态修

复。 丁某的家属代其与鱼苗场签订

了 《鱼苗购买协议》 并进行增殖放

流工作备案。

日前， 在青浦法院、 上海铁检

院、 青浦公安分局、 青浦农委等单

位及相关环境资源专家学者的全程

监督下， 丁某家属向淀山湖水域投

放了价值 1500元的各类鱼苗。

这也是青浦法院首次以开展增

殖放流形式促进淀山湖水生资源修

复， 维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的生态平衡。

长三角示范区首个生态修复基地在沪揭牌

司法协作一体化 擦亮长三角生态“底色”

举 措

首个生态修复基地揭牌 可供三地法院司法执行

6 月 5 日下?， 在位于淀山湖

畔的东方绿舟， 长三角淀山湖生态

修复基地正式揭牌成立。 长三角示

范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智慧法院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应用建设研讨会

同时举行。

该基地主要是用于环境资源案

件中， 对于破坏的生态环境无法修

复或无法原地修复的， 可以责令或

判令行为人至生

态修复基地内进

行补绿、 放生等

替代修复， 对于

无力承担修复费

用的行为人可责

令其在基地内从

事环境保护公益

活动。 这样既能

确保行政命令、

司法审判得到有

效执行， 达到惩

戒和教育的双重

目的， 又能进一

步优化淀山湖生态环境。

“未来， 修复基地不仅可供

青、 吴、 嘉示范区三地法院用于环

保案件的司法执行， 而且环保行政

机关进行的行政处罚， 也可在修复

基地中予以履行， 从而将三地的环

保司法、 行政机关都纳入到统一的

协作平台和网络中。” 青浦法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 该基地还承载了警示教

育和法治宣传等功能。 通过让环境

案件及环保处罚的不法行为人至现

场进行环境修复， 法官当场就其不

法行为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后果进行

教育、 训诫， 使不法行为人能够切

实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

性。

“这比起传统的‘坐堂审案’，

能够起到更直观深刻的警示教育作

用， 减少其日后再犯的可能性。”

高金登介绍， 依托市级教育基地东

方绿舟， 可更好地开展法治宣传尤

其是面向青少年的环保宣传。

下一步， 生态修复基地将依托

长三角示范区， 强化联动协作。 通

过对责任承担的标准、 方式进行研

讨， 推动区域内法院明确裁判尺

度， 促进适法统一。 同时加强与环

保行政等部门、 专家的交流合作，

并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度， 不断拓

展扎密长三角示范区的环境保护立

体网络。

构建长三角一体化保护共同体
长三角示范区首个生态修复基

地的建立， 是长三角地区深化司法

协作， 保护擦亮长三角自然生态

“底色” 的最佳注脚。

上海法院与长三角区域法院一

直不断加强司法协作， 构建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保护共同体。

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为例， 青浦等三地法院积极拓展

“一站一会两机制” 的建设。 “一

站” 是指设立示范区环境资源司法

执法联络站， 示范区法院会同三地

公安、 检察院、 环保、 水务、 规

土、 绿化市容、 农委、 城管等部门

设立示范区环境资源司法执法联络

站； “一会” 即建立示范区环境资

源司法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两机

制” 则是指示范区环境资源纠纷案

件联合化解机制和示范区环境资源

违法犯罪重大案件联动办理机制。

同时， 青浦法院还牵头与吴

江、 嘉善法院签署 《服务保障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建设司法协作协

议》 等， 在诉讼、 服务、 审判、 执

行以及工作保障等方面开展深入交

流与合作。

推进跨省协同方面， 长三角四

地高院打造一体化保护机制。 江浙

沪皖四地高院联合签署 《长三角地

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协作框架

协议》， 全面建立长三角地区各级

人民法院之间常态化司法协作机

制， 形成长三角地区协同共治的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全新格局， 打造环

境资源审判“长三角” 品牌， 合理

保护长三角生态环境安全。

现 状

区域间立法冲突 影响司法统一
随着长三角区域内司法协作的

不断推进， 适法统一无疑是为长三

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提供

更优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关键。

近日， 沪苏浙皖四地高院联合

发布了首批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典

型案例， 其中就有数个环境资源司

法保护的典型、 示范案例， 以期促

进区域适法统一。

“审判实践中， 我们发现目前

司法协作还存在着法规规章冲突、

跨域诉讼服务机制不够顺畅、 环境

资源审判机制尚未一致、 协调合作

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高金登坦

言， 示范区青嘉吴三地分属沪浙

苏， 两省一市基于其地方经济和文

化发展水平的考虑， 在法制标准和

执法程序方面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跨

区域司法协作的开展。”

例如， 太湖流域的污染治理方

面， 两省一市对禁止新建、 扩建污

染水环境的企业和项目范围有不同

规定。 江苏省认为其禁止范围包括

化学制浆造纸、 制革、 酿造、 染料

以及其他排放含氮、 磷等污染物

的企业和项目； 浙江省的相关规

定中则没有将酿造、 染料以及其

他排放含氮、 磷等企业和项目列

入其中。

“这样的‘冲突’ 还有很多。

比如道交事故中， 在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累积记分

方面也存在冲突。” 高金登介绍，

浙江规定可通过安全教育的方式减

少积分； 上海则必须参加相关考

试； 而江苏省没有规定当积分累计

到一定程度后如何处理。

此外， 沪浙苏三地高院对环境

资源审判有不同的规定， 使得示范

区法院在涉环境资源案件司法协作

时仍难以避免地遭遇障碍。

声 音

加强立法协同 促进环境司法协作

这些阻碍长三角司法协作的

“壁垒” 如何破解？ 结合长三角地

区的实际， 专家建议加强示范区立

法协同， 示范区协调谋划立法规

划。 三地立法机构共同制定对区域

合作有推动作用的立法规划， 尽快

出台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的

专门法规规章。 同时建立示范区协

同立法保障机制。 建立信息交流共

享平台， 让三地及时了解、 共享立

法信息， 创新交叉备案审查制度，

推进动态的法规清理制度等。

此外， 专家还建议优化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机制， 加强跨区域环境

资源保护协作力度。 坚持生态绿色

发展理念， 依托上海青浦、 江苏姑

苏、 浙江嘉善等法院， 构建长三角

区域生态司法保护协作体系。

据悉， 下一步， 上海法院将继

续依法支持检察机关在新领域探索

环境公益诉讼， 保障和引导社会组

织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大力维护资

源公共利益。 同时， 依法妥善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 尤其是持续

加大对长江口、 东海海域湿地等重

点生态区域生态保护案件的审判力

度，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上海法院立足于不同的生态

功能区， 在前期协作基础上， 细化

司法协作具体举措， 在一体保护、

协作支持、 要案共商等方面深度协

作， 力争把长三角地区环资审判水

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要锐

意探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的一体化保护机制， 力争为

长三角生态一体保护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司法样本。” 上海高院副

院长陈昶表示。

长三角淀山湖生态修复基地正式揭牌仪式现场 许超 摄

长三角示范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现场 沈燕清 摄


